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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卢少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廷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惠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762,235,463.77 1,163,060,816.48 5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12,320.04 15,381,799.77 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379,868.08 85,352.85 17,919.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836,870.46 -259,907,558.21 133.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3 0.0330 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3 0.0330 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1.14%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915,908,965.10 9,182,267,660.55 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0,390,845.09 1,393,977,982.93 1.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613.9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97,165.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04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0,876.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1,678.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22,584.24

合计 1,032,451.9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3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三联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6% 84,086,401 0

福建阳光集团

上海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2% 60,138,758 0 质押 60,138,000

林明正 境内自然人 4.96% 23,108,838 0

中意资管－浦

发银行－中意

资产－股票精

选19号资产管

理产品

其他 4.56% 21,234,425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捷昀

25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3.27% 15,207,112 0

林荣 境内自然人 1.77% 8,250,000 0

陈萍 境内自然人 1.67% 7,771,200 0

肖晶晶 境内自然人 1.38% 6,440,000 0

林文融 境内自然人 1.33% 6,203,910 0

上海驰泰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兴驰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0% 6,041,006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 84,086,401 人民币普通股 84,086,401

福建阳光集团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60,138,758 人民币普通股 60,138,758

林明正 23,108,838 人民币普通股 23,108,838

中意资管－浦发银行－中意资

产－股票精选19号资产管理产

品

21,234,425 人民币普通股 21,234,42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捷昀2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5,207,112 人民币普通股 15,207,112

林荣 8,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50,000

陈萍 7,7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71,200

肖晶晶 6,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40,000

林文融 6,203,910 人民币普通股 6,203,910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

驰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41,006 人民币普通股 6,041,0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福建阳光集团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修订）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2、除此之外，公司董事会未接到其他股东函件，也未接到有关要求披露一

致行动关系的函件；3、除上述情形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修订）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10名股东中， 林荣通过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

250,000股，普通账户持股0股，实际合计持有8,250,000股；陈萍通过长城国瑞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962,000股， 普通账户持股5,809,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7,771,200股；林文融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5,006,300股，普通账户持股1,197,610股，实际合计持有6,203,91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244,595,361.00 30,658,487.66 697.81% 主要是本期应收贸易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15,557,800.00 168,884,972.13 86.85% 主要是本期支付土拍保证金所致

合同负债 827,873,831.59 416,212,567.26 98.91%

主要是本期预收贸易货款及购房款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131,263,915.06 193,315,686.07 -32.10% 主要是本期支付土增税等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55,927,996.77 658,234,568.68 -61.12% 主要是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2,041,175,

343.10

1,040,940,790.31 96.09% 主要是新增抵押及保证贷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762,235,

463.77

1,163,060,816.48 51.52% 主要是本期贸易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703,905,

554.44

1,105,002,750.55 54.20%

主要是本期贸易收入增加，贸易成本相应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45,516,284.13 21,194,088.82 114.76%

主要是本期利息支出增加、利息收入下降所

致

其他收益 3,952,399.68 2,150,250.23 83.81% 主要是本期收到贸易政府奖励金所致

投资收益 59,833,468.18 15,379,638.93 289.04% 主要是本期联营公司盈利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5,025,167.53 3,421,155.00

-246.

89%

主要是本期金融资产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534,791.26 -297,982.65 279.47% 主要是本期转回应收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613.92 20,664,852.30

-100.

01%

主要是上期为政府拆迁补偿，本期为零星资

产处置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90,026.35 37,753.82 2787.19% 主要是本期赔偿金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4,667.62 3,706,809.15 -95.02% 主要是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836,870.46 -259,907,558.21 133.41%

主要是销售商品及劳务收到的现金与采购

商品及劳务支付的现金净额，及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与支付其他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26,729.87 -37,570,627.09 88.22% 主要子公司金融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33,489.83 110,283,692.65

-108.

28%

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与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净额减少及本期转入受限的

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73,721,039.21 -187,061,750.43 139.41%

主要是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

期

购

买

金

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

金

来

源

基金

驰 泰 一

号 量 化

私 募 基

金

40,

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39,

801,

469.40

-458,

366.25

0.00 0.00 0.00 0.00

39,

343,

103.1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

有

资

金

基金

驰 泰 卓

越 二 号

私 募 投

资基金

20,

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29,

280,

000.00

-2,

780,

000.00

0.00 0.00 0.00 0.00

26,

500,

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

有

资

金

境 内

外 股

票

30057

7

开 润 股

份

29,

999,

987.40

公允价

值计量

26,

477,

146.24

-1,

786,

801.28

0.00 0.00 0.00 0.00

24,

690,

344.9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

有

资

金

债券

11716

6

20光 线

E2

5,

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5,

000,

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000,

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

有

资

金

合计

94,

999,

987.40

--

100,

558,

615.64

-5,

025,

167.53

0.00 0.00 0.00 0.00

95,

533,

448.1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20年09月04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注：上述证券投资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盈科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展。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632� � � � �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1-23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8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

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生效日期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3、变更内容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以及后

续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的相关

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的识别、合并等内容。取消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类，要求对所有

租赁（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

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

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新租赁准则，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632� � � � �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1-22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

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福建三木琅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木琅岐实业” 、“项目公司” ）由公司与福州市琅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岐城建投” ）共同出资设

立的，其中：公司持有三木琅岐实业70%股权，琅岐城建投持有三木琅岐实业30%股权。 三木琅岐实业负责琅岐九龙商业中

心项目的开发建设。

目前该项目开发进展顺利，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照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三木琅岐实业拟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

及运营资金后，按照持股比例向各股东方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其中本次三木琅岐实业向琅岐城建投提供不超过1,500万

元金额的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提供财务资助方 接受财务资助方 期限 利率 财务资助额度 备注

三木琅岐实业 琅岐城建投 3年

不低于同期人民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

1,500万元 新增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

向其股东提供借款为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本次财务资助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属于公司董

事会批准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州市琅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朱敏；

（三）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人民币；

（四）住所：福州市琅岐经济区琅岐镇通和路1号101房；

（五）成立时间：2010年01月14日；

（六）经营范围：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对酒店业、旅游业、广告业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股权结构：福州市琅岐经济区文旅事业发展中心持其100%股权。

（八）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37,460万元，负债总额5,648万元，净资产31,812万元；2020年1-12月营业收

入470万元，净利润63万元。

（九）以前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0年末，三木琅岐实业对股东琅岐城建投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2,550万元。

琅岐城建投的资信情况良好，且与公司及大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经核

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木琅岐实业拟向其股东琅岐城建投提供财务资助，资助额度不超过1,500万元，期限3年，不低于同

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公司将于财务资助实际发生时与上述对象签订具体协议，约定被资助对象应当遵守的条件、资助金额、资助期限及违

约责任等内容,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协议为准。

四、财务资助的目的和风险防控措施

1、财务资助的目的

此次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向各方股东提

供的借款资金，资金用于各方股东日常经营，符合行业惯例，不会对项目公司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2、风险防控措施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 公司将从多个维度防范财务资助的风险。 由于此次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其他股

东，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由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及财务管理，每月均会进行动态预测和监控项目资金，能有效管控项

目资金。一般只有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仍有剩余后方才允许项目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当项目公

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一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

在偿还风险，项目公司将停止对其调拨，对其不及时偿还的金额，项目公司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史投入（包括注册资本

和股东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等作为资金偿还保证。 公司将密切关注借款对象的生产经营、资

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负债、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的项目公司本次对琅岐城建投提供财务资助， 是在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且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对项目公司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借款，符合行业惯例，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由公司主要负责运营管理，能有效控制风险，符合公司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苏锡嘉、王林、王颖彬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琅岐城建投提供财务

资助，是在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且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对项目公司股东提供的借款，且对各方股东按持

股比例以同等条件予以资助，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财务资助行为公平合理。 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此次财务资助事项。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

（二）公司在实际发生提供财务资助后的 12�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财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对琅岐城建投提供的不超过1,500万元财务资助外，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5,

464.82万元。 公司对外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1-20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8日以电话、邮件、

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7名。 会议由卢少辉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

编号：2021-21）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2）。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秀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晓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348,303,091.48 6,176,059,509.38 6,176,059,509.38 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21,288,859.24 2,991,518,554.07 2,991,518,554.07 1.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016,987.33 31,924,734.57 25,197,027.61 172.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46,650,909.04 840,452,856.55 732,186,208.23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418,181.10 40,374,581.56 38,116,648.25 -3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461,477.60 36,579,533.08 35,738,742.43 -3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5 1.33 1.30 减少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3 0.037 0.035 -37.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3 0.037 0.035 -37.84

说明：1.第一季度报告同期追溯调整了含控股子公司天津金耀集团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

药” ）的相关数据。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172.57%，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11,758.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096.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2,381.07

所得税影响额 -512,771.13

合计 1,956,703.5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7,4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54,530,149 50.38 0 无 其他

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3,329,678 1.2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320,200 0.9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772,400 0.80 0 无 未知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7,056,374 0.64 0 无 境外法人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3,812,802 0.35 0 无 国有法人

梁伯勒 3,371,750 0.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伟立 2,880,30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莲子 2,800,529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胡建军 2,782,600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54,530,149 554,530,149

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3,329,678 人民币普通股 13,329,67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3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20,2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7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8,772,40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7,056,374 人民币普通股 7,056,374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3,812,802 人民币普通股 3,812,802

梁伯勒 3,371,750 人民币普通股 3,371,750

吴伟立 2,8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0,300

李莲子 2,800,529 人民币普通股 2,800,529

胡建军 2,78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为发起人股东，为

关联方。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

数）

上年年末数（上期

发生数）

变动率%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4,503,961.92 2,750,000.00 63.78

报告期末等待到期解付的银行承兑票据增

加。

预付款项 40,470,703.11 15,636,313.19 158.83 报告期内预付原料款增加。

使用权资产 173,149.16 0.00 100.00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预收款项 15,206,792.43 25,131,685.28 -39.49 报告期内公司预收的款项减少。

合同负债 14,816,413.98 25,942,665.73 -42.89 报告期内公司预收商品销售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23,811,382.34 17,675,548.71 34.71 报告期内应付工资增加。

应交税费 30,872,876.99 17,827,680.51 73.17 报告期末应交的增值税、附税及所得税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1,082,901.45 3,162,246.03 -65.76 报告期末待转的销项税减少。

租赁负债 180,995.62 0.00 100.00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专项储备 754,284.08 131,821.51 472.20 报告期末安全生产费增加。

财务费用 10,782,072.24 6,777,707.00 59.08

报告期内受汇率波动影响， 汇兑损失同比增

加。

信用减值损失 -722,022.24 -1,470,413.13 -50.90

报告期末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同比减

少。

营业外收入 71,364.85 700,831.34 -89.82

报告期内发生的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

政府补助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2,918.12 200,000.00 -98.54 同期有捐赠业务，今年无此业务。

所得税费用 11,848,124.68 8,716,641.05 35.93 报告期内应纳税所得额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016,987.33 31,924,734.57 172.57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443,431.50 -56,232,756.30 -44.83

报告期内支付控股子公司湖北天药原股东土

地增值净收益补贴的对价款1017万元及用于

工程项目等资金支出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18,962.13 -49,687,064.65 93.12 报告期内借款取得的现金同比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宜

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收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 ）通知及医药集团转发的其控股股东天

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国资” ）出具的《关于医药集团混改信息披露的告知函》,渤海国资拟

于2020年9月29日将其持有的医药集团股权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产权转让项目信息正式披露，转让比例为67%（详见

公告2020-052#）；

公司于2020年12月20日收到医药集团通知，在医药集团67%股权公开挂牌转让项目中，截至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结束，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沪深医药” ）为唯一摘牌方，津沪深医药为医药集团混改项目的最终受

让方，渤海国资和津沪深医药已签署《产权交易合同》（详见公告2020-078#）；

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收到津沪深医药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出具的《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详见公告2020-079#）；

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收到医药集团通知， 渤海国资已收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市国资委” ）出具的《市国资委关于医药集团混改涉及上市公司股份间接转让有关事项的批复》（津国资产权[2020]47

号）。 市国资委同意医药集团混改涉及的间接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相关事项。 渤海国资与津沪深医药签署的《产权交易合

同》正式生效（详见公告2020-081#）；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拟变更为津沪深医药，因津沪深医药无实际控制人，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市国资委拟变更为无实

际控制人，2020年12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补充公告》（详见公告2020-084#）；

公司于2021年2月1日收到医药集团通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下发《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62号），对收购医药集团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

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详见公告2021-006#）；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收到津沪深医药送达的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要约收购有效期为

2021年3月31日至2021年4月29日；并于同日收到医药集团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的通知，依据《产权交易合同》约定，

津沪深医药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且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已出具本次交易《国有产权交易凭证》，医药集团由渤海国资

100%控股变为津沪深医药持股67%、渤海国资持股33%（详见公告2021-020#、2021-021#）；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之第一次提示性公告》（详见公

告2021-025#）；

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披露了《关于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之第二次提示性公告》（详见公

告2021-031#）；

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披露了《关于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之第三次提示性公告》（详见公

告2021-032#）；

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反垄断行政处罚

公司于2021年4月2日、4月28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公告》（详见公告2021-023#）、《关于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详见公告2021-033#）。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认为，公司以协议形式对醋酸氟轻松

原料药销售市场进行划分，并变更、固定醋酸氟轻松原料药价格，排除限制了醋酸氟轻松原料药销售领域的竞争，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属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固

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垄断协议的行为，拟对公司罚没款合计44,022,561.20元。

上述罚没款金额已相应减少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本次处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造成实质性影响，

整改后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影响。

事件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已责令相关部门按要求立即组织整改，加强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制度的学习，强化相关人

员的法律意识。 对于本次处罚，公司将引以为戒，吸取教训，完善合规体系建设，持续守法合规经营，积极维护股东权益，确

保患者用药安全，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杰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88�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2021-034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4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张杰先生主持。 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其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此议案在提

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公司与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JSZJ020、JSZJ021、JSYL075项目的《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杰先生、何光

杰先生、袁跃华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子公司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与天

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SZ0020质量提升项目、SZ0021一致性评价项目、SZ0023一致性评价项目、GJ0001国际注

册项目的《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杰先生、何光杰先生、袁跃华先生、刘欣先

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子公司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与北

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XP0014项目、SZ0022一致性评价项目的《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 本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杰先生、何光杰先生、袁跃华先生、刘欣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88�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2021-035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与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耀药业” ）与天津药

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研院” ）签署《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药研院将其拥有的SZ0020质量提升项

目、SZ0021一致性评价项目、SZ0023一致性评价项目、GJ0001国际注册项目转让给金耀药业，金耀药业受让并支付相应的

转让费分别为1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600万元，共计1,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关联人及与不同关联人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八次，金

额为8,700万元，均已单独履行审批程序。 以上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产品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独立董事对上述

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

司与药研院关联交易的议案。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团” ）是公司控股股东，也是药研院的控股股东。药研院与公司为受同一股

东控制的关联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 过去12个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类别相关的交易共

计发生8,700万元，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交易对方 审批程序

金额

（万元）

同类关联

交易

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37次 350

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5次 300

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7次 850

药研院 七届董事会第37次 1,55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2次 1,70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5次 1,15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7次 1,40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7次 1,400

合计 8,700

二、 关联方介绍

药研院成立于2002年10月28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北、新环西路东，企

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成飞，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医药产品、生物制品、保健食品、

医药中间体及化工原料、生产工艺的改进）；医药中间体的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自成立以来，药研

院先后被认定为天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市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 药

研院内部设有国内唯一的以甾体药物研发为主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近年来，累计开展研发项目超过200项，承担国家、天

津市市级研发课题30余项，申报发明专利198项，获授权54项。

药研院2020年末总资产27,523万元，净资产6,212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6,741万元，其中技术转让类收入6,388万元，

实现净利润8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为金耀药业受让药研院的SZ0020质量提升项目、SZ0021一致性评价项目、SZ0023一致性评价项目、GJ0001

国际注册项目，属于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类别。项目完成后，药研院交付金耀药业技术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等一系列技

术文件，对金耀药业产业化提供技术指导，协助金耀药业提升SZ0020质量、完成GJ0001国际注册、通过SZ0021和 SZ0023

一致性评价工作。

SZ0020为微细颗粒的混悬液，属于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作用机制与氢化可的松相仿，主要用于过敏性与炎症性

疾病，如皮肤病、过敏性鼻炎、关节痛、支气管哮喘、肩周炎、腱鞘炎、滑膜炎、急性扭伤、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SZ0021用于周围神经病，以及因缺乏维生素B12引起的巨红细胞贫血的治疗，在治疗末梢神经性疾病及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方面也具有优势，还对腰痛、手脚麻木、神经痛、带状疱疹、肩痛、耳鸣、美尼尔、神经炎、老年痴呆等症具有较好疗效。

SZ0023为无色微黄色澄明液体，适用于小儿因消化系统疾病不能经胃肠摄取食物者、小儿由各种疾病所引起的低蛋

白血症者、小儿受严重创伤、烧伤及败血症等体内氮平衡失调者、难治性腹泻、吸收不良综合征、早产儿、低体重儿的肠外营

养。

GJ0001是一种用于对症治疗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冻干粉，主要用于抗炎治疗（风湿性疾病、胶原疾病（免疫复合物

疾病）、皮肤疾病、过敏状态、眼部疾病、胃肠道疾病、呼吸道疾病、水肿状态）；免疫抑制治疗（器官移植、血液疾病、肿瘤）、

治疗休克等。

（二）定价政策

为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子公司金耀药业将与药研院签署SZ0020质量提升项目、SZ0021一

致性评价项目、SZ0023一致性评价项目、GJ0001国际注册项目的《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金额分别为100万元、300

万元、400万元、600万元，共计1,400�万元。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为自主研发，没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

准，因此交易价格依据对产品项目成本的合理预算及研发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确定。定价中包含药学研发过程发生的材

料费、人员费、测试费、杂质对照品等费用，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金耀药业将与药研院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合同，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双方交接以上项目的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等一系列的技术文件。金耀

药业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且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五、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的SZ0020质量提升项目、SZ0021一致性评价项目、SZ0023一致性评价项目、GJ0001国际注册项目将进一步

提升公司产品质量，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

争力，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根据米内网全国放大版的医院数据（含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显示，2018、2019

年SZ0020国内销售额分别为6322万元、6974万元；2018、2019年SZ0021国内销售额分别为6.8亿元、6.7亿元；2018、2019年

SZ0023国内销售额分别为4.8亿元、4.3亿元。

根据Newport数据，GJ0001相关药物及衍生物2018、2019年全球市场销售额分别为5.17亿美元、5.26亿美元， 美国市

场销售额分别为1.76亿美元、1.73亿美元。

六、 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俞雄先生、 边泓先生、 陈喆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要求；交易将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加

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按照自愿、公平及合

理的原则协商达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88�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2021-036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与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耀药业” ）与北京华

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恩康” ）签署《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华众恩康将其拥有的XP0014项

目、SZ0022一致性评价项目转让给金耀药业，金耀药业受让并支付相应的转让费分别为450万元、400万元，共计85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及与不同关联人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八次，金额为8,

700万元，均已单独履行审批程序。 以上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产品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独立董事对上述

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

司与华众恩康关联交易的议案。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团” ）是公司控股股东，也是华众恩康的控股股东。华众恩康与公司为受同

一股东控制的关联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 过去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发

生8,700万元，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交易对方 审批程序

金额

（万元）

同类关联

交易

华众恩康 七届董事会第37次 350

华众恩康 八届董事会第5次 300

华众恩康 八届董事会第7次 850

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37次 1,550

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2次 1,700

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5次 1,150

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7次 1,400

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7次 1,400

合计 8,700

二、关联方介绍

华众恩康成立于2016年11月11日，注册资本为3071.66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8号院7

号楼B座3层301单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成飞，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5505万元，净资产4172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1389万元，其中技术转

让类收入1389万元，实现净利润35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为金耀药业受让华众恩康的XP0014项目、SZ0022一致性评价项目，属于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类别。 项目完

成后，华众恩康交付金耀药业技术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等一系列技术文件，对金耀药业产业化提供技术指导，协助金耀

药业注册申报XP0014项目并获批、通过SZ0022一致性评价工作。

XP0014为无色溶液，XP0014（0.9%）用于雾化溶液的稀释，XP0014（3%,7%）的适应症为与雾化器联合使用，以诱

导痰液的产生。 XP0014（3%）用于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和囊性纤维化的治疗。

SZ0022为电解质平衡调节药物，用于治疗钙缺乏，急性血钙过低、碱中毒及甲状旁腺功能低下所致的手足搐搦症；过

敏性疾患；镁中毒时的解救；氟中毒的解救；心脏复苏时应用（如高血钾或低血钙，或钙通道阻滞引起的心功能异常的解

救）。

（二）定价政策

为增强公司在制剂产品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金耀药业与华众恩康签署XP0014项目、SZ0022一致性评价项

目的《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金额分别为450万元,400万元，共计850万元。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为自主研发，没有可

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 因此交易价格依据对产品项目成本的合理预算及研发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确

定。 定价中包含药学研发过程发生的材料费、人员费、测试费、杂质对照品等费用，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金耀药业将与华众恩康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合同，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双方交接项目的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等一系列的技术文件。金耀药

业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且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的XP0014项目、SZ0022一致性评价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制剂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有利于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根据IMS数据，XP0014主要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上市销售，国内未上市。 2018、2019年全球市场销售额分

别为0.38亿美元、0.39亿美元。

根据米内网全国放大版的医院数据（含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显示，2018、2019

年SZ0022国内销售额分别为3.9亿元、6.5亿元。

六、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俞雄先生、 边泓先生、 陈喆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要求；交易将增强公司在制剂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加

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按照自愿、公平及合

理的原则协商达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88�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2020-037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天津药业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研院” ）签署《技

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药研院将其拥有的JSZJ020、JSZJ021、JSYL075技术项目转让给公司，公司受让并支付相应的

转让费分别为6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共计1,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关联人及与不同关联人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共计八次，金

额为8,700万元，均已单独履行审批程序。 以上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八、 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原料药与制剂新产品方面的技术实力，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药研院关联交易的议案。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集团” ）是公司控股股东，也是药研院的控股股东。药研院与公司为受同一股

东控制的关联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 过去12个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类别相关的交易共

计发生8,700万元，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交易对方 审批程序

金额

（万元）

同类关联

交易

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37次 350

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5次 300

北京华众恩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7次 850

药研院 七届董事会第37次 1,55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2次 1,70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5次 1,15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7次 1,400

药研院 八届董事会第7次 1,400

合计 8,700

九、 关联方介绍

药研院成立于2002年10月28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北、新环西路东，企

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成飞，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医药产品、生物制品、保健食品、

医药中间体及化工原料、生产工艺的改进）；医药中间体的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自成立以来，药研

院先后被认定为天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市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 药

研院内部设有国内唯一的以甾体药物研发为主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近年来，累计开展研发项目超过200项，承担国家、天

津市市级研发课题30余项，申报发明专利198项，获授权54项。

药研院2020年末总资产27,523万元，净资产6,212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6,741万元，其中技术转让类收入6,388万元，

实现净利润8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十、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为公司受让药研院的JSZJ020、JSZJ021、JSYL075项目，属于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类别。项目完成后，药研院

交付公司技术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等一系列技术文件，对公司产业化提供技术指导，协助注册申报并获批。

JSZJ020为病毒蛋白合成和成熟抑制剂，适用于与其它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用药，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感染。

JSZJ021是一种新型组织靶向性并具有高度亲脂性的双重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可延缓肺动脉高压（PAH）患者临床恶

化，并能改善患者心功能分级、运动耐量和血流动力学参数，安全性高，肝毒性低。

JSYL075是卵巢分泌的具有生物活性的主要孕激素，临床常用于先兆流产或习惯性流产、功能性子宫出血、血崩症、痛

经、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过低所致的闭经或闭经原因的反应性诊断等；也用于输尿管结石、前列腺增生症、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和顽固性肝硬化腹水等。

(二)定价政策

为增强公司在原料药与制剂新产品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公司将与药研院签署JSZJ020、JSZJ021、JSYL075项目

的《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金额分别为6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共计1,400万元。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为自主研

发，没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因此交易价格依据对产品项目成本的合理预算及研发过程中发生的相

关费用确定。定价中包含药学研发过程发生的材料费、人员费、测试费、杂质对照品等费用，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十一、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将与药研院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合同，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制度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双方交接以上项目的研发报告、全套注册文件等一系列的技术文件。公司以现

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且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十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的JSZJ020、JSZJ021、JSYL075项目，将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为公司发展增加

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根据米内网全国放大版的医院数据（含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显示，2018、2019

年JSZJ020国内销售额分别为477万元、535万元；2018、2019年JSZJ021国内销售额分别为43万元、12万元。 2019年

JSZJ021被纳入医保目录，其市场前景可期。

根据PDB药物综合数据库显示，2018、2019年JSYL075全球原料药消耗量为227吨、242吨；2018、2019年JSYL075国内

原料药产量为204吨、197吨。

十三、 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俞雄先生、 边泓先生、 陈喆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要求；交易将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市

场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按照自愿、

公平及合理的原则协商达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